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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投入學術研究工作，藉由

本補助要點協助教師撰寫科技部或政府相關計畫，進而提升本校研發能量與競爭力，特訂

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諮詢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補助對象： 
    凡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有學術研究諮詢需求者，可以個人或 2-5 位教師組成研究團隊，研

究團隊成員可跨系、所。 
三、經費補助來源： 
    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項下支應。每位申請人合併其他支用項 

目一年以 20 萬元為上限。 
四、申請與審查方式： 
    申請時間於每年 1 ~ 8 月間採隨到隨審方式，執行期限為每年 11 月 30 日。申請之研究團

隊需先向各系所中心教評會提出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一)，通過後送至本校研究發展處學產

組，再經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方可執行。 
五、補助經費標準： 
    個人申請者，補助經費以新台幣 12,000 元為上限；研究團隊申請者，補助經費以新台幣 2

萬元為上限，每年依序補助至多 5 件。 
六、經費補助項目： 
    區分校外專家諮詢費用(以出席費為限，新台幣 2,000 元/次)、諮詢專家交通費、諮詢會議

膳費。 
七、成果： 

申請之個人或研究團隊於計畫諮詢結束後二週內繳交諮詢紀錄表(如附件二)，並於一年內

須向科技部或政府相關部門至少提出一件計畫申請。若未於期限前提出申請，自次年起停

權 3 年。 
八、獎勵： 
    依本校教師執行計畫獎勵要點辦理。 
九、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諮詢申請書 

一、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  職稱  服務單位  

計畫名稱/題目  

二、 諮詢專家資料： 

諮詢專家姓名(1)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諮詢內容 
□研究計畫撰寫  □資料查核與偵錯  □統計方法之選用 

□資料分析撰寫建議  □製表與作圖諮詢  □其他： 
諮詢專家姓名(2)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諮詢內容 
□研究計畫撰寫  □資料查核與偵錯  □統計方法之選用 

□資料分析撰寫建議  □製表與作圖諮詢  □其他： 
諮詢專家姓名(3)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諮詢內容 
□研究計畫撰寫  □資料查核與偵錯  □統計方法之選用 

□資料分析撰寫建議  □製表與作圖諮詢  □其他： 

三、 研究團隊資料： 

教師姓名(1)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教師姓名(2)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教師姓名(3)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教師姓名(4)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教師姓名(5)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研究領域或專長  

 



四、 審核： 

申請補助經費 新台幣：           元 

系所中心決議 □通過      □不通過 會議日期： 

研發處學產組 

核章 

 

 

收件日期： 

研發委員決議 □通過      □不通過 會議日期： 

核定補助經費 新台幣：           元 

 

 



附件二、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諮詢紀錄表 

一、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  職稱  服務單位  

計畫名稱/題目  

研究團隊成員  

二、 諮詢專家資料： 

諮詢專家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研究領域或專長  

諮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計     小時 

諮詢內容 
□研究計畫撰寫  □資料查核與偵錯  □統計方法之選用 

□資料分析撰寫建議  □製表與作圖諮詢  □其他： 

諮詢內容摘要 

 

 

 

 

 

 

 

諮詢照片 

 

 

 

 

 

 

 

 

 

 

 

 

諮詢專家簽章 
 

 

研發處 

學產組簽章 

 

 

 

 

 

正本歸還給申請教師，研發處學產組存留影本歸檔 

 


